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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3GS202312

170023

龙山镇连柯村：9月22日，甘肃公航旅

集团携手中铁五局修建静天高速公路

时，强征村民的土地，到举报人地里
面丈量土地，被举报人制止，当时玉

米还没收，强行用铲车将地里面的玉

米铲掉，破坏了耕地，最后征用举报

人0.3亩宅基地。

天水市 
张家川县

土壤

反映的张家川县龙山镇连柯村静天高速公路施工段，涉及征地农户共23户，其中20户2023年9月已签订耕地征

收协议，剩余3户农户（每户0.3亩）0.9亩种植玉米耕地因补偿要求过高未能达成协议。龙山镇政府多次与农

户进行协商沟通，农户拒不签署征收协议，坚持要求以宅基地标准征收该耕地，未能达成一致意向，致使高速
公路建设严重受阻，进度缓慢。为确保静天高速公路建设按期按计划推进，张家川县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经张家川县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议定，2023年9月对反

映区域3户0.9亩土地按照耕地征收补偿标准和青苗补偿标准进行了征收补偿，耕地征地款及青苗补助全部补

偿到位后，于2023年10月对耕地内玉米予以铲除，保障静天高速公路建设，不存在强征村民土地问题。

属实
按照耕地征收补偿标
准和青苗补偿标准对

农户进行征收补偿。

目前，征地补偿费用和青苗补助已全部兑付到位，张家川县将进一步加
大《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引导群众强化知法守法

用法意识。

阶段   
办结

无

2
D3GS202312

170022

兴陇路的天成水泥制管厂：1、在生产

和运输期间噪音扰民，生产时间为每
天早上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5点或6

点左右，运输时间不固定；2、厂区内

有堆放的水泥未进行覆盖，导致产生

扬尘污染。

天水市 

麦积区
噪声

天成水泥制品厂位于麦积区兴陇路，主要经营水泥制品制造、砼结构构件制造等，现有3条水泥制品生产线，

因市场不景气处于停产状态。经核查，该厂在运输装卸钢筋混凝土排水管时会产生噪音，部分生产原料未覆

盖，产生的噪音、扬尘对周边群众造成一定影响。

属实

督促企业调整运输时

间，采取降噪措施。
对生产原料进行了全

覆盖，定期洒水降尘

措施，防止扬尘污染

。

麦积区工信局督促企业调整运输时间，避开群众休息时间段，并在运输
装卸钢筋混凝土排水管时采取夹放隔音棉措施进行降噪。同时，立即对

钢筋混凝土排水管生产原料进行了全覆盖，并采取定期洒水降尘措施，

防止扬尘污染。

阶段   

办结
无

3
D3GS202312

170018

花鸟市场坚家河小区门口常年有流动
摊贩进行摆摊，摊贩将垃圾堆放在小

区门口，并在门口大小便，摆摊时间

是早上6点至晚上9点。

天水市 

秦州区
土壤

反映的坚家河小区共9栋楼，进出口5个，经走访调查，未发现坚家河小区门口有流动摊贩摆摊设点情况，在

距离坚家河小区300米左右的兴业小区门口左右两边通道存在流动生蔬水果经营摊点30余处，冬季摆摊时间早

8点至晚6点，夏季摆摊时间早6点至晚9点，部分摊位日常产生残余垃圾，未及时清运而堆放至摊点周边。该
区域周边共有公共卫生间3处（距离摊点30米—50米），可满足摊点及过往行人如厕需求，现场未发现门口大

小便现象。

属实

规范摆摊秩序，确保
小区进出口通畅；加

大对该区域清扫保洁

力度。

一是秦州区综合执法局对兴业小区通道施划网格线，安装防护栏，规范

摆摊秩序，确保小区进出口通畅。二是秦州区环卫中心加大对该区域清

扫保洁力度，垃圾清运频次从1日2次增加到1日4次，有效解决在小区门
口堆放垃圾的现象。目前兴业小区通道网格线已施划，现有摊点有序摆

放，垃圾日产日清。

阶段   

办结
无

4
X3GS202312

170003

反映秦安县刘坪镇崔河村二组村民

2020年在本村和邻村寺坪村之间租用

寺坪村村民的部分耕地和山荒地办建

一生猪养殖场，现养殖生猪500多头，
养殖场下方是崔家河河湾，其河湾流

入康家坡沟汇入秦安县南小河河流，

粪便处理方式是在圈舍附近挖一大

坑，等到下暴雨将粪便直接冲入下方
河流。粪便未做无害化处理，夏天蚊

虫乱飞；2023年11月22日中央第四生

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进驻甘肃省，用土

将粪池表面覆盖。

天水市 

秦安县
水

反映的生猪养殖场为秦安县骏捷养殖种植有限公司，位于秦安县刘坪镇崔河村，2020年3月流转刘坪镇寺坪村

6户土地共6.78亩，2020年11月进行设施农业用地备案登记，2020年11月开始建设，占地6.78亩，距崔河村居
民居住区600米，距南小河12公里。现有4个猪舍共计1200平方米、1个密闭防渗蓄粪池容积为216立方米，年

出栏量1000头，目前存栏322头。猪舍采用半漏粪板设计，猪粪通过刮粪进入蓄粪池，粪污经发酵无害化处理

后由吸粪车抽运，无偿运送给周边农户还田利用。核查发现该养殖场现用蓄粪池顶棚老化，未安装除蝇设备，

同时养殖场周边环境卫生差，气味重、蚊蝇多，未发现粪污排放及直接冲入河道痕迹，也未发现用土将粪池表
面覆盖现象。反映的“圈舍附近挖一大坑”为该养殖场废弃未使用蓄粪池，于2023年6月进行了填埋，现已栽

植苹果树。

属实

对养殖场及周边环境

卫生进行彻底清理整
治

秦安县畜牧中心督促该养殖场负责人立即更换加固蓄粪池顶棚，增加圈

舍通风设备，在圈舍及蓄粪池周围安装除蝇设备，进行常态化消杀，并

对养殖场周边环境卫生进行彻底清理整治，对养殖场周围进行绿化，改

善了周边环境。

阶段   

办结
无

5
D3GS202312

170011

甘泉镇白石村村对面有个奥特莱斯项
目施工地，施工地后面有个沙场无任

何环评报告及用地手续占地十亩修建

的沙场，在附近的场地里挖沙子、洗

沙子，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现在
没有挖沙，但机器机械等设备在沙场

里面。

天水市 

麦积区
生态

反映的沙场占地约4.5亩，为国有建设用地，2023年9月天水奥特莱斯置业有限公司在未办理相关土地、环评

等手续的情况下，购买滚筒筛分机1台、震动筛分机1台、破碎机1台、传送带4条准备建设洗砂厂，麦积区相
关单位和部门于2023年10月24日开展联合执法，要求该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甘泉镇人民政府对奥特莱斯

公司自备料场现场负责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天麦甘政停字〔2023〕033号）。此后，该自备料场

停工至今，未完全建成。此次举报现场检查发现该砂厂已安装滚筒筛分机1台、传送带3条，其余设备未安

装，暂未生产，未办理相关土地、环评等手续。现场无洗砂情况，周围未发现挖砂情况。

属实

责令天水奥特莱斯置

业有限公司3日之内自
行 清 理 地 上 洗 砂 设

备，已告知该自备料

场必须完善相关手续

后才能建设及生产。

麦积区已责令天水奥特莱斯置业有限公司3日之内自行清理地上洗砂设

备，已告知该自备料场必须完善相关手续后才能建设及生产。目前，设

备正在清理中。

阶段   

办结
无

6
D3GS202312

170009

花牛镇董沟村：镇政府进行征收时，

因与两家村民未协商一致，故羲黄大

道北面立交桥附近有两家村民的耕地
未被征收，但被天水市国土自然局让

施工方（施工方不详，施工项目不

详）在未征收的耕地内，倾倒建筑垃

圾，导致耕地被破坏，目前未持续倾
倒，但倾倒的建筑垃圾还在。

天水市 

麦积区
土壤

反映的地块位于花牛镇董沟村羲皇大道以北。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天水市2012年第30批次城市建设农

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甘政国土发〔2012〕702号）文件，该区域包括花牛镇二十里铺村、董家沟村

在内的34.7222公顷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征收为国有。2013年花牛镇政府负责启动征收工作，涉及花牛镇董
沟村156户农户58.65亩土地。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先后完成了154户农户55.65亩土地的征收工作，剩余2户农

户的3亩土地因个人诉求太高，超出补偿标准，故一直未能签订土地征收补偿协议。2015年4月，花牛镇人民

政府与天水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了《土地移交协议》，将该区域156户58.65亩土地全部进行了移交。

2015年，经市区两级政府协调，将该片区土地作为宝兰客专项目临时堆土场，由于管理不善出现偷倒建筑垃
圾的现象，该区域土地已转为建设用地，不存在破坏耕地的情况。经核查，该区域已修建了围墙及护栏，现场

有偷倒的建筑垃圾约80方。

属实

将该区域偷倒的建筑

垃圾统一转运至天水
市秦州区垃圾填埋场

处置，恢复土地原貌

。加强日常监管，杜

绝乱倒建筑垃圾行为
。

一是麦积区花牛镇政府组织挖机1台、运输车2辆，将该区域偷倒的80余
方建筑垃圾统一转运至天水市秦州区垃圾填埋场处置，恢复了土地原貌

。二是麦积区花牛镇政府、麦积区城管局组成的联合巡查队伍，持续加

大对该区域偷倒、乱倒现象的巡查和打击，全力遏制乱倒偷盗建筑垃圾

行为。

阶段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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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3GS202312

170026

洛门镇石坪村西面的后山属于村子的

退耕还林地，龙泉机砖厂进行挖山取

土制砖，在关停后未进行恢复处理的
情况下，原址又建立了一家砂厂（砂

厂名称不详，老板不详），每年破坏

几十亩山已持续多年，进行洗沙售卖

沙石料，期间产生的扬尘和噪音污染
环境，目前还在持续发生。

天水市 

武山县
生态

武山县龙泉机砖厂位于武山县洛门镇北街村石坪自然村，占地约45亩，土地性质为采矿用地。2015年11月，

该机砖厂因采矿许可证到期停产，2017年9月正式关停，2019年7月对2座轮窑进行了拆除清理。现场核查发

现，举报件中的砂厂实为机砖厂，对原龙泉机砖厂挖山取土后的场地挖取砂石料进行洗沙销售，现场检查堆有

约2000方土砂石未覆盖，堆有约50000块从甘谷砖厂拉运的小红砖，向周边村民销售，运输砂石料和小红砖的
过程中产生了扬尘。

属实

对违法盗采砂石料和

洗沙销售的行为进行

依法查处，对生态破

坏 区 域 进 行 恢 复 治
理，恢复植被。

武山县自然资源局下发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和《接受调查通

知书》，督促该砂厂严格落实抑尘防尘措施，同时对违法盗采砂石料和

洗沙销售的行为进行依法查处。对原龙泉机砖厂开采黏土矿破坏的场地

和违法盗采砂石料破坏的区域，责令武山县龙泉机砖厂进行恢复治理，
恢复原有植被，目前正在制定恢复治理方案。

阶段   

办结
无

8
D3GS202312

170021

新兴镇李家大坪村进村的路口左侧，

其他村的人在此处租用了一块地做白
灰（核实信息中举报人称没有具体名

称），白灰落在举报人种植的白菜、

菠菜上面，将菜污染，导致没有办法

吃。

天水市 

甘谷县
土壤

该举报点为个人白石灰销售点（不生产白石灰），位于新兴镇槐沟村泾甘路李家大坪入村路口对面，占地约
1200平方米，经甘谷县自然资源局与国土三调云分析数据比对，该点位及其周边用地属性属于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现场核查时，该销售点场内搭建临时看管房1处，露天堆放白灰80余方，如遇刮风天气对周边农田造

成一定影响。

属实

依法取缔该白灰销售
点，恢复土地原貌。

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

任，加强辖区内日常

巡查检查。

一是新兴镇政府对该白灰销售点依法取缔，经营者自行组织机械对堆放
白灰进行了清理，拆除了临时看管房以及周边的围栏，并恢复了土地原

貌。二是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新兴镇政府安排专人加强辖区内日常

巡查检查，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目前露天堆放白灰已清理，看管房

以及周边的围栏已拆除，恢复了土地原貌。

阶段   

办结
无

9
X3GS202312

170010

举报人前期已向督察组举报过该问题

（D3GS202300365），并得知了调查情

况，但对部分调查情况有异议，现再
次举报：1.调查情况中在修建张恭二

级公路工程结束后，已对破坏的山体

、植被进行了修复、绿化，此部分答

复避重就轻，未说明xx无相关手续私
自取土卖给张恭二级公路项目，从中

非法获利一事；2.调查情况中砖厂未

建成、已恢复修建砖厂时破坏地面的

原貌有异议，实际情况是该砖厂自
2006年运营生产至2019年1月25日（附

有光盘内照片为证），在砖厂运营期

间挖山取土致山体滑坡、毁坏上百亩

高标准农田至今未恢复；3.调查情况
中关于”水坝“部分有异议，实际情

况为水坝是为防止2座大山发大水时泄

洪而修建的泄洪坝（作用为保护梁家

湾村民生命财产），坝体占地10亩，
坝面占地3亩，划分责任田时将坝面交

由举报人看管种植，但被梁湾村村主

任以修建高标准农田为借口进行了破

坏。

天水市 

张家川县
生态

关于问题1中“筒子沟挖山的问题”属实，“xx无相关手续私自取土卖给张恭二级公路项目，从中非法获利一

事”和问题2中“厂子从2006年运营生产至2019年1月25日”问题因涉及问题时间较长、人员较多，且部分人

员已亡故，部分人员在外地，目前已将调查结果以问题线索形式移送张家川县纪委监委作进一步调查处理，待

调查处理结果公布后再进行上报。
问题3中“关于“水坝”部分有异议，实际情况为水坝是为防止2座大山发大水时泄洪而修建的泄洪坝（作用

为保护梁家湾村民生命财产）”问题，此地（水坝）是60年代大兴水利时期修建的淤地坝，后期形成了耕地

并划分到户，举报人所指地块在其任梁湾村村委会主任期间，在土地确权时将其确认在自己名下，该地块属于

基本农田。在实施高标准农田过程中未发生破坏耕地行为，待项目完工后将该地块继续移交该农户耕种，耕地
权属保持不变。

属实

对“筒子沟挖山的问

题”进一步调查处理
核实，对山体悬立面

未恢复的部分，按照

评估报告提出的措施

进行整改。

1.问题1中反映的“xx无相关手续私自取土卖给张恭二级公路项目，从

中非法获利一事”和问题2中“厂子从2006年运营生产至2019年1月25日

”已移交张家川县纪委监委作进一步调查处理，待调查处理结果公布后

再进行上报。
2.筒子沟山体悬立面未恢复的部分，张家川县自然资源局邀请中国建筑

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甘肃总队组进行了现场评估，评估报告提出对该

采场设置防护栏（网）进行封闭，设置警示标志，禁止人员、动物入

内，确保安全；加强对山体坡脚已恢复树木、草地的管护，对山体裸漏
部分以自然恢复为主，最大限度发挥自然修复能力，逐步对该区域进行

修复。

阶段   

办结
无

10
D3GS202312

170005

1、小陇山林区森林公安局大门口向东100米

处南边路口再向南约200米，有几十亩耕地被

天水市土地储备中心进行拍卖，但一直未进

行开发，故周边的村民偷偷倾倒了8年左右的

建筑和生活垃圾，现还在持续发生；2、花牛

镇张家河村的天水市天祥水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为了扩建，租赁张家河村周围的山

后，进行挖山破坏并售卖黄土，期间车辆运

输时产生扬尘；3、羲皇大道中路赵崖新村西

南的天水众望汽车安全检测有限公司向南100

米左右的九峪沟河道被建筑垃圾填平，倾倒

方不详；4、九峪沟河道往南右转上坡后为赵

崖村原砖瓦厂的旧址，存在倾倒建筑垃圾的

情况，倾倒方不详；5、花牛镇镇政府门口附

近的十几家小型汽修厂（汽修厂名称不详）

在人行道上喷漆，味道扰民污染环境；6、羲

皇大道中路的昆仑天燃气公司，对面300米处

的养猪场东面50米处，有天水市交通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将居民生活污水流向污水处理厂

的管道压破后，污水流到储备地内渗透土

壤，导致临近的籍河被污染；7、花牛镇二十

里铺村住户往岐皇药业的对面高速公路养护

站北面的储备地，倾倒的建筑垃圾，在反映

后目前由中铁十一局在进行填埋处理，未进

行清运，以上均在持续发生。

天水市 

麦积区
土壤

1.经核查，该地块位于秦麦高速辅道区域小陇山林区法院东南约100米处，2020年11月由天水市工业国有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以挂牌方式竞得该区域90.231亩土地，属建设用地，目前尚未开发。经现场核查，该区域10余
亩土地上零散堆存了80余方建筑和生活垃圾，存在周边群众乱倾乱倒建筑和生活垃圾现象。2.经调查核实，

该地块为天祥水泥厂位于花牛镇罗家沟村的临时土料堆放场，面积36.1亩，据三调地类图显示，该处土地属

性为耕地。2023年11月中旬，天水市秦州区七里墩水家沟棚改项目实施过程中，将项目工地开挖出的黄土临

时堆放至上述位于罗家沟村的土地上，作为天祥水泥厂水泥辅料，经现场查看，实际堆放面积约8亩，厂方正
在有序使用，并未对外销售，该处土地距厂区约700米，在将土料由该处转运至厂区过程中有扬尘现象。3.经

调查核查，举报问题点位于天水众望汽车安全检测有限公司南侧约100米处九峪沟河道。2023年9月，天水市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建设方中天建设集团在对该段河道清淤后未及时清运，将淤泥堆积到河道

两侧护坡上，现场发现河道内有少量的建筑垃圾，但不存在河道被填平的现象。4.2016年在开展淘汰落后产
能工作时赵崖砖厂关停，目前场地处于闲置状态，现场核查，原赵崖村砖厂旧址堆存10余方建筑垃圾，存在

倾倒建筑垃圾情况。5.关于“花牛镇镇政府门口附近的十几家小型汽修厂（汽修厂名称不详）在人行道上喷

漆，味道扰民污染环境”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核实，花牛镇政府周边共有11家小型汽修厂。其中前6家汽修

厂从事维修、保养、轮胎更换等业务，后5家汽修厂从事维修、保养、轮胎更换等业务的同时进行钣金喷漆。
在核查过程中发现，位于花牛镇政府对面的麦积区柏晟铝业经营部存在在人行道上对制作的门窗进行喷漆的现

象。6.经调查核实，该举报问题与第25批D3GS202312140012号问题③举报件部分内容相同，已办理上报。7.

经调查核实，该举报问题与第25批D3GS202312140012号问题③举报件部分内容相同，已办理上报。

属实

麦积区组织相关单位

（部门）彻底整改，

并持续加强监管，建
立日常巡查管护长效

机制，确保问题不反

弹。同时举一反三，

督促相关用地主体进
一步加大对已征收土

地的管理，督促相关

职能部门加强对各类

企业的监管力度。

一是天水市工业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所属土地上遗留的约80余方建筑

和生活垃圾已全部完成清理清运；二是花牛镇张家河村的天祥水泥厂土

料堆放场堆放的黄土已全部转运，在转运过程中已加大洒水降尘力度，

确保不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责成区自然资源分局督促天祥水泥厂于明
年开春对该块土地进行复耕复种；三是天水众望汽车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南侧约100米处的九峪河河道两侧的淤泥及河道内的少量建筑垃圾已全

部完成清理清运；四是花牛镇赵崖砖厂旧址现场遗留的约10余方建筑垃

圾已全部完成清理清运，并对现场土地进行了整理；五是针对麦积区柏
晟铝业经营部工人在人行道上喷漆的问题，区城管局于2023年12月19日

向该企业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已于12月20日整改到位；六是花

牛镇昆仑燃气对面储备地上排污管道已重新铺设，新铺设管道已改接入

该区域污水管网中；七是花牛镇机场片区储备土地内天水市交通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所属土地上剩余的建筑垃圾已完成清理清运。

阶段   

办结
无


